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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過去不動產估價相關研究多關注於估價方法改進，以減少估值與成交價差異

為目標，然而，估價技術精進仍無法改善估價人員主觀經驗的行為偏誤。由第三

章對於估價人員系統偏誤行為建立兩個假說並獲得支持，實證結果發現勘估標的

估值模型與比較標的市場成交值模型結構有差異，且兩模型係數部分有顯著差

異。由此結果顯示，不動產估價人員於市場比較法運用時，存有勘估標的與比較

標的不屬於同一市場的現象，與估價規範之替代原則不符合；而由模型截距項係

數顯著差異，發現估價人員估值模型較市場成交值模型有高估參考點現象，與過

去文獻提出國內估價人員有先進行參考點調整的估價行為結論相符。進一步驗證

估價人員評估不同市場時其行為偏誤差異，實證發現估價人員於評估拍賣價格

時，系統行為偏誤差異小於評估正常市場價格。 

第四章探討最小平方迴歸模型與分量迴歸模型對於高低價格估計之差異，實

證結果發現兩模型影響高價位和低價位的因素有差異，雖然影響係數差異有限，

但從估值預測精確度分析，分量迴歸模型在低價位（0.1 分量）及高價位（0.9 分

量）有較佳預測效果，表示運用分量迴歸模型可提升兩端住宅預測精確度。由於

本研究樣本資料為右偏，實證結果亦發現影響高價位的變數較有明顯差異，隨著

不動產市場朝 M 型化發展，在面對未來產品差異度（豪宅、小套房）增加的情況

下，分量迴歸模型改進兩尾端估計精確度的重要性，將更能顯現。 

由第五章個別估價與自動估價系統差異比較結果，發現 95％信賴水準下，自

動估價系統選取比較標的明科斯基距離平均數小於個別估價所選取的比較標的明

科斯基距離平均數（0.1249<1.2970），表示自動估價系統所選取的比較案例差異

的確小於個別估價所選取的，自動估價系統較個別估價行為更具有一致性。從權

重調整過程加以比較，亦發現 30 筆案例中有 12 筆出現相似度最低，給予最高權

重的情形，顯示估價師未依循相似度高給予權重高的替代原則。然而從自動估價

系統估值與個別估價最終估值比較，發現自動估價系統的表現並不如預期，僅有

一半的案例是自動估價系統與個別估價估值接近。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結論不同，

分析兩者差異值大的案例，發現自動估價系統較適用於估計典型住宅，面積過大

的豪宅和過小的套房類型因缺乏成交資料較不適用；且受限於自動估價系統建立

的樣本資料庫，在樣本資料庫缺少的地區其預測結果也有明顯差異，此結果顯示

自動估價系統有其適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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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以估價師估值資料為樣本，可解決過去缺乏樣本以建立機率模型的問

題，藉由蒙地卡羅模擬分析，可在有限樣本資料下，建立估值機率模型並估計最

可能價格與機率。目前估價報告書所呈現的單一估值，並不是依據各種可能價格

機率所估計的最可能價格（市場價格），其缺乏考量價格隱含的風險，而藉由多

位專業估價師所判斷結果而建立的估值模擬分配結果，應較具客觀性且更接近市

場價值。 

第二節  建議 

過去不動產估價相關研究多關注於估價方法改進，即如何建構更客觀合理的

估價理論與規範，然而，近年估價行為研究開始受到重視，表示主觀行為與客觀

規範皆是影響最終價格形成的重要因素。根據本文實證結果，發現不動產估價人

員於市場比較法運用，有估值與市場成交值影響因素不一致的現象，表示有偏離

理論估價規範的問題。建議未來不動產估價相關研究，應重視估價人員的實際行

為。此外，在估價人員的培養過程中，除對於客觀理論與方法的加強，對於道德

及行為規範教育也應注重，應強調客觀分析及要求估價人員提出調整參考依據，

藉此減少估價人員行為偏誤。 

新版巴塞爾協定（Basel Ⅱ）實施後，使得資產風險管理與價值更新受到重視，

其中不動產價值更新要求，更擴大到不動產估價業務範疇。由於大量估價可處理

龐大繁雜的業務量、提供及時估值，更可大幅降低估價成本，大量估價系統的建

立將是未來不動產估價研究趨勢。本文藉由分量迴歸模型可改進兩尾端分量的預

測效果，使得高總價（豪宅）和低總價（小套房）類型的估價結果得以更精確。

而本文結論亦可提供住宅大量估價系統另一種可被參考的估價模型，也為新版巴

塞爾協定提供另一種資產重估方法。 

自動估價系統具有快速、成本低及標準一致、符合估價理論程序的優點，相

對來說也是個別估價不易改善的缺點。經由本文差異比較發現，個別估價選取比

較案例差異大於自動估價系統，且個別估價不符合比較案例相似度高時，給予其

比較價格相對較高權重原則。惟自動估價系統仍有其使用限制，在資料品質不佳

的地區，估價師實地勘查及個別調整的個別估價特性，使得估值比自動估價系統

更為準確。建議於特殊估價的業務，需要求估價師專業能力判斷，自動估價系統

僅能為輔助工具，仍需要估價師專業能力判斷調整。 

以估價師估值樣本建立估值機率模型，未來可運用在估值爭議調處仲裁，並

改進目前估價報告書只估計價格未估計機率的缺點。本文僅探討比較法估值分配

建立方法，對於折現現金流量法或土地開發分析法未加以討論，由於影響價格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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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變動因素，如租金變動、空置率變動等，其變化情況可能是機率分配模型而

非定值，僅以一個最可能發生值進行估計，使得估價結果呈現單一確定值，與實

際可能狀況並不符合，建議後續可對折現現金流量法和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估值

機率研究。 

 




